
山西省商务厅
关于组织开展2019年度山西省外贸企业

孵化中心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市商务局，有关单位：

为引导山西省外贸企业孵化中心的健康发展，加快培育外贸

新主体，根据《山西省外贸企业孵化中心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以

下简称《办法》）的相关要求，我厅决定组织开展2019年度山西

省外贸企业孵化中心的申报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对象及要求

（一）申报山西省外贸企业孵化中心的机构成立日期须在

2019年1月1日之前，符合《办法》有关条件和要求。

（二）要求申报单位应当具备孵化服务的核心能力且孵化场

地相对集中，招商性质的各类产业园及商业写字楼不得申报。

二、申报组织

（一）各市商务局作为申报组织单位负责本辖区内山西省

外贸企业孵化中心的申报推荐工作，省有关单位、行业协会按照

《办法》要求负责本单位、本行业的申报推荐组织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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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请各市商务局、相关单位于9月24日前按照《办法》

要求，将推荐材料（纸质材料及电子版各一份）报至省商务厅外

贸处。推荐材料包括：推荐函，省级外贸企业孵化中心申请报告

（附件）等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建立省市两级外贸企业孵化中心是省委经济工作会议

和省政府2019年度政府工作报告的要求。各地要高度重视，加强

组织领导，明确负责部门，确保相关工作落实到位。

（二）为扩大参与，保障质量，请各市商务局按照《办法》

要求，积极开展宣传发动，指导具备基本条件的孵化中心积极申

报，把推荐过程作为掌握本地区孵化中心情况、主动对接服务、

加强市级示范培育的过程。各市推荐上报数量原则上不少于2个。

（三）为加快推动市级孵化中心建设，省商务厅将从各市、

各相关单位推荐的申报单位中择优评出一批省级外贸企业孵化

中心，其余作为市级外贸企业孵化中心的培育对象。各市要积极

作为、加快培育，对条件成熟的培育对象及时评定为市级外贸企

业孵化中心。

（四）各申报单位要按照《办法》规定进行申报，要恪守诚

信要求，确保所提供的申报资料真实有效，有弄虚作假行为的，

将取消参评资格。

联系人：外贸处 张东 4077210、崔钟丹 40797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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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2019 年度山西省外贸企业孵化中心申请报告

山西省商务厅

2019 年 9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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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19 年度山西省外贸企业
孵化中心申请报告

（模板）

申请单位名称： （签章）

联 系 人：

联 系 电 话：

申 请 日 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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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省外贸企业孵化中心申请表

（参考文本）

申请单位： （盖章） 申请日期： 年 月 日

申 报
企 业
情况

海关编码
运营主体
性质

□企业□事业□社会
团体

注册时间 年 月 日
统一社会
信用代码

申 报
项
目

基
本

情况

项目名称
项目建设

起 止
年月

201 年 月至201
年 月

孵化地点
在孵企业
数量

场地面积 平方米
与场地提
供方关系
（单选）

□自有 □租赁
□无偿使用

专业管理
人员数量
（人）

是否建有
线上服务
平台

□是 □否

场地和硬
件设施情
况

（限500字内，可另附页）

服务模式
和内容

（限1000字内，可另附页）

可提供服
务（可多
选）

□培训（实训）与指导 □商贸业务代理 □贸易便利化服务
□ 国 际 市 场 开 拓 □ 项 目 对 接 交 流 □ 其 他

投资组成
项目总投
资

固定资产
投资

铺底流动
资金

资金来源 自筹资金 银行贷款

政府投资 其他

联 系

方式

负 责 人 固话/手机 邮箱

联 系 人 固话/手机 邮箱

地 址 邮 编


